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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95年 1-2月臺北市轄區內計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案件 52.8萬件，
較上年同期減少 13.27 %；其中汽車部分 33.5 萬件、機車部分 13.4
萬件，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 12.74 %及 17.23%。又汽車舉發件數中以
違規停車 16.3 萬件為最多，占 48.56 %，違反速率規定行駛 10.2
萬件次之，占 30.40%，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了 19.76 %及 5.12 %；
機車舉發件數中亦以違規停車 4.7 萬件為最多，占 35.22%，爭道行
駛 2.4 萬件次之，占 18.00%，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了 26.67%及
17.85%。 

臺北都會地區車多、人多，經濟活動頻繁，交通的需求相對亦高。臺北
市 95 年 2 月底戶籍登記人口數 261.7 萬人、登記之機動車輛數 176.2 萬輛，
而加上由外圍城鎮進入市內就業、就學之人車流，使市區交通益加忙碌。為
達成行的安全及交通順暢，市府除投注大量警力指揮交通外，更加強違規車
輛之取締及交通安全之宣導工作；94 年全年在臺北市轄區內計舉發違反道
路交通管理案件420.8萬件，較93年之426.8萬件，減少6.0萬件(-1.40%)；
平均每日舉發 11,530 件，較 93 年之 11,661 件，減少 131 件。而汽車之違
規舉發由 93 年 250.4 萬件，至 94 年之 246.6 萬件，減少 3.8 萬件(-1.52%)，
其中以汽車違規停車減少 20.2 萬件(-13.28%)為甚；機車之違規舉發則由
93 年 122.0 萬件，至 94 年之 130.8 萬件，約增加 8.8 萬件(7.21%)，以機
車違規停車增加了 8.6 萬件(18.84%)為甚。 

95 年 1-2 月臺北市轄區內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案件計 52.8 萬件(汽
車占 63.43%、機車占 25.38%)，較上年同期 60.8 萬件，減少 8.1 萬件
(-13.27%)；平均每日舉發 8,945 件，較上年同期 10,313 件，減少 1,368
件。而汽車部分取締 33.5 萬件，其中違規停車 16.3 萬件，占 48.56 %為最
多，違反速率規定行駛 10.2 萬件，占 30.40%居次；與上年同期比較，違規
總件數減少 4.9 萬件(-12.74%)，以違規停車減少了 4.0 萬件(-19.76%)最
多，另違反速率規定行駛減少了 0.5 萬件(-5.12%)、闖紅燈減少了 0.3 萬件
(-26.36%)。又機車部分計取締了 13.4 萬件，其中違規停車 4.7 萬件，占
35.22%最多，爭道行駛 2.4 萬件，占 18.00%居次，另不依規定轉彎及違反
行車速率亦分別占 16.48%及 11.95%；與上年同期比較，違規總件數減少 2.8 
萬件(-17.23%)，以違規停車減少了 1.7 萬件(-26.67%)最多，另爭道行駛減
少了 0.5 萬件(-17.85%)、違反速率規定行駛減少了 0.4 萬件(-18.37%)。 

市府整頓違規停車係以告發為主，對於影響車流順暢之違停方輔以拖
吊。94 年汽、機車之違規停車案全年合計 185.8 萬件，較 93 年之 197.5 萬
件，減少 11.6 萬件(-5.89%)；而全年拖吊機動車輛 27.4 萬輛次，較 93 年
之 28.8 萬輛次，減少 4.74%；95 年 1-2 月計舉發違規停車 21.0 萬件，較上
年同期之 26.7 萬件，減少 5.7 萬件(-21.43%)；惟機動車輛被拖吊 4.2 萬輛
次，反較上年同期 4.1 萬輛次成長了 4.33%。 

＊本週報自 88.5.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。 
＊＊本處網址www.dbas.taipei.gov.tw。 

市府網址www.taipei.gov.tw市府介紹項下市政資訊之市政統計。 
＊＊＊第 354 號市政統計週報訂於 95 年 4 月 6 日發行。 



臺 北 市 舉 發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概 況 

項目 
舉發總件數

(1) 

汽          車 

 違規停車
違反速率
規定行駛

不依規定
轉    彎 爭道行駛 闖紅燈 

未 繫 
安全帶 

92 年 3,768,172 2,312,386 1,448,157 502,764 52,029 19,576 53,751 21,046

  結構比 -- 100.00 62.63 21.74 2.25 0.85 2.32 0.91

93 年 4,267,989 2,504,142 1,520,688 539,829 77,595 34,709 53,299 28,154

  結構比 -- 100.00  60.73 21.56 3.10 1.39 2.13 1.12

94 年 4,208,343 2,466,124 1,318,769 630,309 91,521 43,733 56,820 31,852

 結構比 -- 100.00 53.48 25.56 3.71 1.77 2.30 1.29

     1-2 月 608,481 383,620 202,593 107,272 11,291 7,545 9,833 3,096

  結構比 -- 100.00 52.81 27.96 2.94 1.97 2.56 0.81

95 年 1-2 月 527,736 334,752 162,556 101,778 12,705 7,499 7,241 3,521

 結構比 -- 100.00 48.56 30.40 3.80 2.24 2.16 1.05

94年與93年比較 -59,646 -38,018 -201,919 90,480 13,926 9,024 3,521 3,698

 （﹪） -1.40 -1.52 -13.28 16.76 17.95 26.00 6.61 13.13

95年1-2月與 
上年同期比較 -80,745 -48,868 -40,027 -5,494 1,414 -46 -2,592 425

 

（﹪） -13.27 -12.74 -19.76 -5.12 12.52 -0.61 -26.36 13.73
 

項目 
機              車  

 違規停車 爭道行駛 
不依規定  
轉  彎 

違反速率 

規定行駛 
未戴安全帽 

其他(2) 

 92 年 907,532 378,267 91,645 108,517 86,461 60,552 548,254

  結構比 100.00 41.68 10.10 11.96 9.53 6.67 --

 93 年 1,219,628 454,153 248,022 166,980 117,073 55,425 544,219

  結構比 100.00 37.24 20.34 13.69 9.60 4.54 --

94年 1,307,608 539,697 262,236 172,852 135,193 43,566 434,611

  結構比 100.00 41.27 20.05 13.22 10.34 3.33 --

     1-2 月 161,844 64,342 29,358 24,829 19,616 4,646 63,017

  結構比 100.00 39.76 18.14 15.34 12.12 2.87 --

 95 年 1-2 月 133,961 47,179 24,119 22,075 16,013 4,532 59,023

  結構比 100.00 35.22 18.00 16.48 11.95 3.38 --

94年與93年比較 87,980 85,544 14,214 5,872 18,120 -11,859 -109,608

 （﹪） 7.21 18.84 5.73 3.52 15.48 -21.40 -20.14

95年1-2月與 
上年同期比較 -27,883 -17,163 -5,239 -2,754 -3,603 -114 -3,994

 （﹪） -17.23 -26.67 -17.85 -11.09 -18.37 -2.45 -6.34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、本府警察局、本市停車管理處、本市交通事件裁決所。 
附    註：(1)係指當期在臺北市轄區內交通違規被舉發之案件總數。 

(2)其他包含慢車、行人違規及設置道路障礙之舉發案件。 


